如何面對耶和華見證人

齊素珍姊妹

信主後，聽說基督教有真的，也有仿冒的，稱之為異端。它們看似基督教，看似相信神和《聖經》；但卻是羊皮狼骨，問題多多！有的問題是，否認神是三位一體，不相信十字架的福音，如「耶和華見證人」；有的問題是，相信在《聖經》之外，神還賜下別的啟示，甚至高過《聖經》，如奉摩門經為圭臬的「摩門教」。時下有許多以假亂真的仿冒品，越有價值的就越容易被模仿，讓人暫時風光的名牌包有人仿，更何況是叫人永遠得救得生命的基督信仰！只不過，買到假貨，事情還小，損失金錢罷了；若是信仰錯誤，其在今世和永生的虧損，永難彌補！(彼後2:1) 茲事體大，面對異端，怎能不防？豈能不辨？
要如何分辨異端？牧者說，分辨假鈔最好的方法就是〝認識真鈔〞。首先要認識基督教的基要真理：《聖經》無誤謬，三位一體，道成肉身，基督由童貞女所生、代罪而死、肉身復活、榮耀升天、再臨，信徒因信稱義、藉聖靈重生、肢體相交(團契生活)、復活得永生，不義的復活面對審判和永死。凡是有違這些真理的旁門左道，就是異端。據說有些異端的信徒比基督徒更熱心，尤其喜歡向已信主的基督徒傳他們的〝真理〞；他們也比許多基督徒更熟悉聖經，和他們辯論難有勝算，一不留意甚至會讓某些對真理認識不清的信徒受其影響而改變信仰，因此，面對異端要避免流於爭辯，原則上就是：不接觸，不爭論，不妥協。綜合上列印象，我的認知是：萬一遇到這些人，就是避開為妙。
之前在臺灣不曾遇見他們，直到移居紐西蘭後，才有機會和他們過招。由於當地住家多是平房，沒有大樓管理員幫忙過濾，因此，時常會有耶和華見證人來敲門，推銷他們的刊物。第一次遇見時，心裡的防禦系統立刻啟動，客氣的婉拒他們，希望就此〝謝謝，不要再聯絡〞，無奈還是每隔一陣子的就換人來敲門，有一次實在是被抝的太久，急於擺脫，就說我已經是基督徒，對他們的刊物也沒有興趣，只見他們話鋒立時一轉，問我願不願意和他們一起看聖經，相信我對聖經一定有興趣。喔喔！我好像說溜嘴了，事已至此，姑且看看，他們是怎麼說的。
幾回合下來，發現他們確如傳聞的對聖經很熟，但對神的認識卻很明顯的和我所認識的神是有出入的，就這些差異，我努力的翻著經文試圖讓他們明白，卻是三兩下就被他們以聖經中一些看似相左的經文反推回來，如此來回過招，互不相讓，雖未敗陣卻也頗感吃力，尤其是對方似乎對我的每一招都瞭若指掌，我憑著印象翻找出來的經文，常被他們信手捻來的經文給輕鬆反擊。姑且不論聖經原文意思如何？經文的上下文是什麼？是否有斷章取義之嫌？單就他們這胸有成竹的模樣，光是在氣勢上，我就輸了一大截！而且我只是一個普通姊妹，哪裡懂得聖經原文呢？即使如此，我仍然不懷疑我所信的是聖父、聖子、聖靈三位一體的真神！
他們不相信神是三位一體，因為聖經沒這麼說，聖經只說：惟耶和華是神。是，但我也提醒他們，約翰福音1:1說「太初有道，道與神同在，道就是神…」 1:14也說耶穌是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們中間…」。道就是神，道又成了肉身，耶穌既是道，當然就是神！他們卻說「道就是神」的神，指的不是至高神(God)，而是眾神中的一位神(god)。什麼？我的NIV(新國際譯本)聖經明明寫的就是〝the Word was God〞，他們給我看他們的聖經，卻是寫著〝the word was god〞！中文翻譯還不容易看出兩者的差別，但在英文裡，字首是大寫或小寫，其差異可是天壤之別！我翻找了更古老的版本KJV(欽定本)聖經，也是大大的寫著〝the Word was God〞，我很鄭重告訴他們，這是欽定本的聖經，他們竟跟我說，他們用的也是欽定本，還把封面King James Version (欽定本)的字樣翻給我看。看得我義憤填膺，心想這些人真是太可惡也太可悲，擅改《聖經》，還大言不慚，被錯誤教導，還不自知！既然〝道〞不同，不相為謀，就不必再費唇舌了，各位請便！自此，也終於擺脫他們，不再見他們上門來。

然而，這次經驗還是讓我挺鬱悶的，明知他們不是正道，卻無力證明；明知我所信是真的，卻就說不過他們，真的是很悶！也深感自己對聖經下的功夫太少！教會姊妹聽了這事和我心裡的鬱悶，送了我兩卷錄音帶，說的正是如何面對耶和華見證人，這真是太好了，只是我的英語不夠好，聽得比較辛苦，但我還是很努力的聽了幾遍，雖然吃力，卻是大得幫助。

原來，耶和華見證人並不是真的對《聖經》很熟，他們只是對一些經常用到的經文熟悉罷了。他們大多經過訓練，專門針對基督教的基要真理和基督徒遇到他們時會引用的經文，特別挑選看似矛盾，卻是斷章取義的經文來反駁，企圖迷惑混淆基督徒。他們否定神是三位一體，他們認為耶穌是天使，是偉人，並不是神，聖靈是神的動力，但沒有位格，也不是神；他們否定基督耶穌代贖的功效，也否定基督耶穌從死裡復活；他們熱心是因為他們以為要靠行為(德行)才能得救，相信若不殷勤傳講他們的教義，死後其靈魂將與肉體一同滅絕；他們也否定有地獄，認為人死靈魂就滅沒，他們相信只有耶和華見證人才能夠進入樂園，享受永世；他們宣稱耶和華見證人才是神的真子民，其他如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會組織，都像《啟示錄》中的大淫婦。他們敵視基督教，可以說，凡是正統教會所主張的，他們都加以否定。
他們讀經斷章取義，解經單從字面，說整本《聖經》沒有三位一體這個字，相信耶和華神是一位一體，並非三位一體，認為基督徒把聖子和聖靈與耶和華神相提並論，是褻瀆神。他們不明白的是，《聖經》雖然沒有三位一體這個字，卻存在這樣的事實！口說無憑，讓我們回到《聖經》來看：

從主耶穌的出生(路1:35)看到：聖父、聖靈、聖子，三位一體！

從主耶穌的受洗(太3:16-17)看到：聖子、聖靈、聖父，三位一體！

從主耶穌復活後對門徒的教導(太28:19)看到：聖父、聖子、聖靈，三位一體！

此外，從主耶穌的復活看得更清楚：是聖父讓耶穌從死裡復活 (帖前1:9-10)，
是聖子讓自己從死裡復活 (約2:19-21)，是聖靈讓耶穌從死裡復活 (羅8:11)，

就是神讓耶穌從死裡復活的 (徒17:30-31)！

看見了嗎？聖父是神，聖子是神，聖靈是神，三位一體！

此外，他們時常引用《啟示錄》向人勾勒他們所謂將來在地上的樂園之藍圖。然而就在他們所熟悉的這卷書卷裡，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用三處經文，就指出他們信仰的錯誤，讓他們啞口無言，在此同時，也要向他們做見證，分享你個人在信主後，如何經歷耶穌的愛、聖靈的幫助、及生命被神改變，因為這些經驗都是他們不曾有過，也無從反駁的。這麼做，無非是希望能幫助他們回轉，真認識神。 

聽完這些令人振奮的教導後，我很期待能實際運用，一直到我們搬回臺灣，才有機會。那時我所參加的教會是在火車站前，人潮熙來攘往之地，某天我在教會一樓幫忙接聽電話，進來一對身障夫妻，直覺以為他們是來募款，看他們很辛苦，遞上兩杯水，不料，聽到他們自我介紹：「我們是耶和華見證人的傳道，想和妳談信仰。」喔！好啊，我心想：這次我已經有所準備了。不出所料，他們的論述就和我之前遇到的耶和華見證人一樣，只是，我不再多費唇舌爭辯，直接請他們和我一起看《啟示錄》1章8節、22章13節、1章17c-18節，並請問他們。
啟1:8─「主神說：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戛，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後永在的全能者。」

「請問，主神，指的就是耶和華神是嗎？」「是的。」

「那麼，耶和華神是阿拉法，俄梅戛，對嗎？」「對，沒錯。」     (沒問題就繼續看)

啟22:13─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戛；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後的；我是初，我是終。」

「這裡的阿拉法，俄梅戛，說的當然是耶和華神囉？」「當然。」

「因此，耶和華神也是首先的，末後的，對嗎？」「對，沒錯」      (沒問題再繼續看)

啟1:17c─「…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後的，」  (讀經到此，先暫停，並提問)
「這裡說話的這位首先的，末後的，必然就是耶和華神？」「確是。」 (接著看18節)
啟1:18─「又是那存活的；我曾死過，現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遠遠；…」

「請告訴我，耶和華神什麼時候曾死過，又活過來？曾死裡復活的是耶穌不是嗎？主耶穌就是那位阿拉法，俄梅戛，首先的，末後的耶和華神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」

    趁著他們接不上話，繼續和他們分享，我在信主後，如何真實體會到耶穌的愛，經歷聖靈的更新，看見自己的生命被神改變。他們不發一言，直到離開。我知道人不能改變他們，除非聖靈動工，因為「若不是被聖靈感動，沒有能說耶穌是主！」彼得後書2:1「從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來，將來在你們中間也必有假師傅，私自引進陷害人的異端，連買他們的主他們也不承認，自取速速的滅亡。」〝不承認主，自取滅亡〞，正是異端的寫照和下場。但求聖靈使他們心眼被打開，明白過來，回轉向主。

我很感謝主，讓我看見上帝話語的能力，並且不再輕看自己只是平凡的姊妹，希望以上這小小的分享能被主使用，讓曾經幫助我的，也能成為弟兄姊妹的幫助。加拉太書4:13~14叫我們不要再作小孩子，要我們「認識神的兒子，得以長大成人，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。」自此，〝追求更認識神〞成了我對自己時常的提醒。願我們都更加愛慕神的話，殷勤讀經；並經歷聖靈幫助我們明白真理，更認識神。深願這位厚賜我們智慧，又不斥責我們的神，親自幫助弟兄姊妹在所信的道上，又長進又喜樂！ 

